 興國高中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年   月   日
	姓          名
	
	職稱
	
	職等
	

	公　差　文　號
	

	公　差　地　點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至    月   日止    共  計      日        附 單據    張

	起  訖  地  點
	

	工  作  記  要
	

	交通費
	飛    機
	

	
	輪    船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生     活     費
	

	辦公費
	手 續 費
	

	
	保 險 費
	

	
	行 政 費
	

	
	禮 品 及

交 際 費
	

	
	雜   費
	

	單 據 號 數
	

	總       計
	

	備       註
	依行政院96.11.23院授主忠七字第0960006785號函辦理，「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九條第一項：供膳宿且無其他現金津貼或現金津貼未達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十者，得按日報支或補足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十之零用費。另依「派赴大陸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表」支付天津等同費用。

	出
差
人
	
	單位主管
	
	審

核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